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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報告  
[立法會 CB(2)2285/10-11、 CB(2)2432/10-11及
CB(2)896/11-12(01)號文件 ] 
 

  應主席之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委

員簡介《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報告》(下稱

"《諮詢報告》 ")及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  
 
2.  王國興議員歡迎政府當局就填補立法會任

期中的出缺議席而提出的 新建議方案。王議員指

出，由於現行選舉制度出現漏洞，令議員可任意辭

職而引發補選，以期在補選中參選並尋求再度當

選，因而浪費大量公帑，他呼籲政府當局盡快提出

立法修訂，以堵塞上述漏洞。然而，他關注政府當

局的 新建議方案是否合憲，以及是否獲得法律界

的支持。  
 
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曾

就 新建議方案向御用大律師彭力克勳爵和律政

司尋求法律意見。一如《諮詢報告》第 6.11段所解

釋，政府當局所獲得的法律意見確認， 新建議方

案是合憲的。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表示，在

研究 新建議方案是否合憲時，必須一併理解《基

本 法 》 第 二 十 六 條 與 《 基 本 法 》 第 六 十 八 條 及

附件二。《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附件二則給予立法會寬鬆

的酌情權，以決定規定立法會具體產生辦法的法例

內容。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可以受到限制的，惟有

關限制須與某合法目的相稱。有鑒於此，律政司得

出的結論是， 新建議方案是合憲的。王國興議員

詢問， 新建議方案是否有可能遭受司法覆核；

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在草

擬 新建議方案時的其中一項主要考慮因素，就是

其遭受法律挑戰的可能性。政府當局有信心， 新

建議方案經得起循司法覆核作出的法律挑戰。  
 
4.  湯家驊議員詢問，對於大批市民於 2011年
9月 24日參加示威活動，反對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

的安排，政府當局有否考慮這些市民的意見。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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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知悉部分

市民，包括部分參與在 2011年 9月 24日舉行與填補

立法會任期中出缺議席的擬議遞補機制有關的示

威活動人士的意見。政府當局觀察到，他們提出的

其中一項主要關注事宜，是當局並沒有在提交有關

立法建議前進行公眾諮詢。他們提出的另一項主要

關注事宜，是保障市民在立法會任期中議席出缺時

的投票權。為了回應這些關注，政府當局於 2011年
7月發表《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 (下
稱 "《諮詢文件》")，並請公眾人士對填補議席空缺

的多個方案發表意見。  
 
5.  湯家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只徵詢彭

力克勳爵的法律意見，而不徵詢其他法律專家的法

律意見。他亦詢問，政府當局在其尋求法律意見的

指示中有否提供資料，說明有大批市民曾參加示威

活動，反對當局為填補立法會任期中的出缺議席而

提出的擬議遞補機制。  
 
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彭力

克勳爵過去亦曾為政府當局提供法律意見，當局從

沒有質疑其法律意見的可靠性。政府當局察悉，部

分法律專家 (包括陳弘毅教授 )，亦認為政府當局的

建議方案符合《基本法》。  
 
7.  湯家驊議員表示，雖然他不支持該 5名辭職

議員的做法，但他認為，若有其他候選人參加補

選，則舉行補選以填補議席空缺的做法並非浪費公

共資源。   
 
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

當局認為，議員於 2010年為引發補選而辭職的事件

屬浪費公帑的做法，因為尚有很多其他表達政見的

渠道。他指出，除避免大量耗費公共資源外，政府

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還有其他理據，例如有需要維

護選舉制度的公信力和選舉程序的尊嚴，有關內容

詳載於《諮詢報告》第六章。他補充時表示，由議

員辭職至舉行補選的一段時間，有關選民會失去一

名在立法會的代表。政府當局和很多公眾人士均認

為，有必要堵塞上述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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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健儀議員指出，對於政府當局提出實施

遞補機制的立法建議，以填補立法會任期中的出缺

議席，市民提出了多項主要關注，她欣悉當局為此

而在 2011年 7月進行公眾諮詢，並擬定 新建議方

案，以回應市民提出的各項關注。她認為由於涉及

投票權，任何改變都必須獲得明確的公眾支持。

劉 議員提述《諮詢報告》第 3.11段所載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 (下稱 "民意研究計劃 ")的民意調查結

果，顯示當中 43%的受訪者支持修改法例，而 55%
的受訪者則支持維持現狀，她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在

《諮詢報告》第 3.10段得出結論，指總體而言，超

過五成或接近五成的受訪市民認為政府應堵塞漏

洞。  
 
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民意

研究計劃於 2011年 8月底至 9月初訪問了約 1 000名
市民，當中 57%的受訪者支持修改法例， 31%則認

為應維持現狀。在香港電台與民意研究計劃合辦

《香港慎思辯論》節目後，民意研究計劃對85名受

訪者所作的意見調查顯示， 43%受訪者支持修改法

例， 55%則支持維持現狀。他表示，在研究過不同

政黨／政團和團體所表達的意見，以及由大學、傳

媒、團體和政黨在公眾諮詢期內就填補立法會議席

空缺安排進行民意調查的結果後，政府當局得出的

結論是，總體而言，超過五成或接近五成的受訪市

民認為政府需要透過提出立法修訂以堵塞漏洞。他

補充時表示，支持維持現狀的人士提出的主要關注

事項，是認為有需要保障投票權，而這項權利在政

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下將不受影響。然而，湯家

驊議員認為，若辭職議員不能參加補選，但該名議

員又是某一名市民所屬意的議員人選，則該名市民

的投票權仍會受損。   
 
11.  吳靄儀議員和余若薇議員提述《諮詢報告》

第 3.11段，指出在舉行《香港慎思辯論》節目之後，

支持修改法例的人數所佔的比例減少，而支持維持

現狀的人數所佔的比例卻增加，由此可見，加深市

民對此事的瞭解後，反對政府當局建議的人數會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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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若薇議員指出，多名學者曾發出聯署聲

明，反對採用擬議遞補機制以填補因議員辭職而出

現的議席空缺，她不滿《諮詢報告》竟對上述聯署

聲明隻字不提。此外，《諮詢報告》亦沒有提及，

據報有超過 20萬人參加於 2011年 9月 24日舉行的示

威活動，反對採用擬議遞補機制以填補立法會議席

空缺。就此，葉國謙議員表示，有報道指參加是次

示威活動的人數只有大約 8萬人。  
 
13.  余若薇議員和何秀蘭議員指出，根據《諮

詢報告》，支持維持現狀的市民人數眾多，但支持

方案一 (建議限制辭職議員參加同屆任期內的任何

補選 )的市民只佔一個頗低的百分比。很多專業團體

亦支持維持現狀。她們詢問，政府當局如何能夠得

出結論，指總體而言，超過五成或接近五成的受訪

市民認為政府應堵塞漏洞。余議員強烈認為，除非

取消立法會所有功能界別議席，以及立法會全數議

員由普選產生，否則不應對投票權施加任何限制。  
 
1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

接獲的所有意見書，均載錄於《諮詢報告》的附錄。

根據當局在公眾諮詢期內接獲的意見，公眾強烈支

持政府當局處理因議員任意辭職以引發補選所衍

生的問題。雖然《諮詢報告》內沒有任何方案獲得

壓倒性的支持，但方案一較其他 3個方案獲得較多

支持。他強調，相對於方案一 (即禁止辭職議員參加

同屆立法會任期內的任何補選 )，政府當局的 新建

議方案 (即禁止辭職議員參加在辭職後 6個月內在同

屆立法會任期內舉行的任何補選 )已經實質上回應

了 2011年 9月 24日示威活動的參加者所提出的主要

關注事項。  
 
15.  劉慧卿議員認為，市民不支持對任何人的

參選權作任何限制。她詢問政府當局曾否就其 新

建議方案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吳靄儀議員關注

到，雖然彭力克勳爵認為政府當局的建議方案合

憲，但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可能持

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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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

當局曾就其 新建議方案尋求彭力克勳爵和律政

司的法律意見。政府當局亦曾就其 新建議方案的

內容，向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代表作出簡

介。待提交有關法案後，政府當局將再次聯絡該兩

個法律專業團體，聽取其意見。  
 
17.  劉慧卿議員詢問，海外司法管轄區有否對

辭職議員參加補選施加類似的限制。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日本國會眾議院訂有類似的

限制。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時表

示，很多國家都採用某種形式的替補機制，而不會

舉行補選以填補任期中的議席空缺。在英國，國會

下議院議員戴維斯 (Mr David Davis)曾經為了引發

補選而辭職，並尋求在補選中再度當選。該次辭職

引起了頗大的爭議，而各個政黨 (包括該名辭職議員

所屬政黨 )亦不支持其做法。下議院議長不批准該名

議員在會議席上發表辭職演辭。  
 
18.  劉江華議員支持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

案，認為這個方案簡單而合理，因為建議限制的範

圍非常狹窄，而限制期亦只有 6個月而已。劉議員

認為，2010年 1月，5名議員辭職以引發補選並尋求

再度當選的做法，對香港的政治生態產生嚴重的負

面影響。他表示，公眾人士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

修改法例以堵塞漏洞。當局在草擬立法修訂時，較

宜聚焦香港的具體情況，而非考慮其他司法管轄區

是否訂有類似的限制。他補充時表示，不同律師對

同一議題有不同意見，並非不常見的情況，僅因若

干律師提出反對意見便反對一項提議，是不恰當的

做法。  
 
19.  吳靄儀議員認為，若某議員為了引發補選

而辭職，選民可以在補選中以行使其投票權的方式

來表達對該議員的行動支持與否。因此，通過補選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現行安排應予保留。她補充

時表示，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並不能處理其聲

稱的弊端，因為與辭職議員屬同一政黨的其他黨員

仍然可以參加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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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雖然
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不會完全杜絕議員為引
發補選而任意辭職，但一個限制較嚴格的方案會損
及投票權。當局既考慮到在公眾諮詢期內各方所表
達的不同意見，亦顧及到各方就維護投票權所提出
的關注，而 新的建議方案是當局兼顧上述各項意
見及關注而作出的妥協方案。雖然 新建議方案不
會完全杜絕議員為引發補選而辭職，但可在防止議
員這樣做方面發揮一定作用，因為議員會考慮其行
動的後果。  
 
21.  林健鋒議員認為，大部分市民不贊成任意
辭職以引發補選的做法，因此舉會招致大量公帑支
出。社會人士強烈籲請當局堵塞漏洞。他認為，在
研究應否採納某項建議時，更重要的是考慮香港的
情況，而非其他國家有否採用相若機制。林議員詢
問，若某議員因患嚴重疾病而辭職，但隨後很快康
復，該議員可否在辭職後 6個月內參加補選。  
 
22.  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解釋，
政府當局 新建議方案的涵蓋範圍非常狹窄，只局
限於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13及 14條自願
辭職的情況。擬議安排不適用於任期內因死亡、患
嚴重疾病和其他非自願情況而出現的議席空缺。若
有議員因患嚴重疾病而辭職但其後很快康復，他可
以在辭職後的任何時間參加補選。  
 
23.  梁美芬議員支持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
案。她表示，2010年 1月，當 5名議員以辭職引發補
選並尋求在補選中再度當選時，市民普遍不支持他
們的做法，而社會人士當時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堵塞
該漏洞。梁議員強調，《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應與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一併理解。她認為，政府當
局的 新建議方案是因應在公眾諮詢期內接獲的
不同意見而作出的妥協方案。  
 
24.  何鍾泰議員表示，他曾經發出超過 1萬份電
郵，徵詢工程界對《諮詢文件》所開列的各個方案
的意見。他留意到，支持方案一的受訪者的數目略
多於支持維持現狀的受訪者的數目。鑒於政府當局
的 新建議方案較方案一還要寬鬆，他預料此方案
應在工程界獲得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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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張文光議員表示，民主黨沒有參加議員於

2010年 1月透過辭職而引發補選的行動，因為民主

黨認為此舉不能解決當時有關政治問題的爭議。他

認為，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不能處理其聲稱的

弊端，因為與辭職議員持相同政見的人士仍然可以

參加補選。議員可以透過辭職以引發補選，並尋求

在補選中參選，此舉並無不妥。當局不應剝奪市民

在補選中的投票權，因此應保留現行安排，即透過

舉行補選以填補立法會任期中的出缺議席。  
 
2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重申，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已在諮詢期間內所接獲的不同意見

及就保障投票權提出的關注意見之間，求取適當平

衡。他強調，有關立法修訂應否獲制定成為法例，

由立法會作出 終決定。  
 
27.  梁劉柔芬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

方案在防止現行補選制度可能遭濫用及保障港人

投票權兩者之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葉國謙議員

同意上述意見。他表示，由與辭職議員屬同一名單

的候選人填補議席空缺的做法，更符合比例代表制

的精神，而 新建議方案雖然並非盡如人意，但應

可回應社會上要求堵塞漏洞的強烈訴求。  
 
28.  余若薇議員表示，雖然英國的政黨不支持

戴維斯先生的辭職行動，但超過 70%的選民在補選

中投票給他。謝偉俊議員表示，他對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持開放態度。據他所知，英國所有主要

政黨均沒有參加該次補選，故此該名議員再度當選

不足為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英國該次

補選的投票率只有 34%，相比之下，以往的投票率

為 70%。何秀蘭議員表示，雖然戴維斯先生以辭職

引發補選，但英國政府沒有對投票權施加類似特區

政府所建議的限制。  
 

 
 
 
 
 

29.  謝偉俊議員表示，對於 新建議方案是否

合憲，不同的律師可能有不同的意見。雖然有人認

為彭力克勳爵的意見是錯誤的，但同樣亦有人認為

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是錯誤的。依他之見，立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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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員 4年一選，也是對選民投票權的一項限制。他認

為，當局建議對投票權作出的限制是相稱的，並可

以考慮接受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然而，他要

求政府當局更詳細闡述就其 新方案是否合憲所

取得的法律意見。葉劉淑儀議員支持其要求。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承諾，他會諮詢律政司，以確定

可否披露彭力克勳爵及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他補

充，待審議新法案的法案委員會成立後，政府當局

會向法案委員會更詳細闡釋就 新建議方案取得

的法律意見。  
 
30.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她欣悉政府當局已就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安排諮詢公眾。她指出，新

民黨曾對其黨員進行兩次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者

反對舉行變相公投。她認為舉行變相公投，與代議

政制的精神不符。在英國歷史上，至今只舉行過兩

次公投，一次是在 1975年，另一次在 2011年，兩次

均得到國會的支持。葉劉淑儀議員表示，多份刊載

於《經濟學人》的文章揭露，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

公投制度遭到濫用，致使民主政制難以運作。葉劉

淑 儀 議 員 表 示 ， 她 曾 於 " 慎 思 民 主 " 的 創 始 人 在

2011年來港時與他交談，而他亦倡議 "慎思民主 "，
而非鼓勵舉行公投。余若薇議員認為不宜將香港與

加利福尼亞州比較，因兩地的法例截然不同。何秀

蘭議員表示，慎思民主與公投兩者之間並無衝突。  
 
31.  葉劉淑儀議員同意，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

方案會令議員更難以濫用補選制度。然而，她詢問

政府當局為何不採用方案二或方案四，因為就培養

政治人才和政黨接班而言，這兩項方案更為可取。  
 
3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解釋，方案二及方

案四在公眾諮詢中獲得較少支持。鑒於部分市民對

保障投票權甚感關注，因此方案二的可行性較低。

至於方案四，若有一個或更多立法會議席長時間懸

空，亦會對立法會的運作產生負面影響。  
 
33.  梁家傑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

案，實際上與方案一的分別不大。此方案仍然會損

及《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所保障的選舉權和被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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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他指出，根據 新建議方案，舉行補選仍然會

招致公共開支，亦會剝奪選民透過在補選中行使投

票權以表達是否支持辭職議員的權利。梁議員補

充，政府當局引述的英國下議院的例子，並非鳳毛

麟角的情況，而成名教授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民主國家以往曾舉行超過一百次公投。  
 
3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一般

而言，很多國家都會對參選權施加較投票權為多的

限制。就公眾利益而言，這是有必要的，因為民選

議員的行動會影響整體社會。他補充，雖然根據政

府當局的 新建議方案，因舉行補選而招致公帑開

支不可避免，但卻會對任意辭職以引發補選的議員

產生阻嚇作用。  
 
35.  余若薇議員請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明向

立法會提交新法案的時間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 長 回 應 時 表 示 ， 若 可 能 的 話 ，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2012年 2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新法案。政府當

局會在短期內撤回《 2011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

案》。  
 
3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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